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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6年度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双述双评”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组织部两新科，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联合党委：

按照《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温委办发〔2015〕127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双述双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内容及方式
“双述”即党组织书记就抓党建工作向上级党组织述职、向党员、职工述职。内容主要包括：今年以来抓党建工作所采取的措施、创新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下一步加强党建工作的打算。  

“双评”即接受党员、职工评议，接受上级党组织考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实绩、创新能力、联系群众、团结协作、廉洁自律、发挥表率作用等情况。
二、时间要求
2016年11月－2017年1月底。

三、工作步骤

1、开展自查活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各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要按照《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温委办发〔2015〕127号）要求，对照年度目标任务，认真自查履职情况，查摆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2、召开述评会议。结合年度职工大会、党员会议等，组织全体党员和职工代表参加，并邀请上级党组织负责同志、两新组织管理层参加，由党组织书记根据年度党建工作情况向上级和本级党组织进行全面述职。会议程序主要包括党组织书记述职汇报、党员和职工对报告进行评议讨论、对党组织书记及班子进行民主测评等，上级党组织汇总测评结果备案，并及时向被评议人反馈。

3、抓好整改落实。各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要根据“双述双评”活动中的评议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明确整改时限、内容，通过公告栏、宣传栏等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向党员和职工通报整改情况，自觉接受监督。

4、强化结果运用。完善奖优惩劣的考核机制，把述职测评结果作为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津贴、评先评优和任用等重要依据。对党建工作业绩突出、述职测评党员职工满意度高、上级党组织和两新组织管理层认可的，优先作为下一年度评先评优推荐对象，并结合两新组织内部有关管理考核制度，在晋升职务、发放补助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述职测评不满意票达20%以上的，由上级党组织及时进行诫勉谈话、提醒教育，督促进行及时整改。
四、工作要求

各地各单位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双述双评”活动的具体时间和方法步骤，组织并指导好“双述双评”活动，并把开展“双述双评”工作作为推进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一项规定动作，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抓好落实，确保实效。要加强“双述双评”活动的督导检查，通过参加述评会议、统一印制民主测评表、帮助制定整改意见等形式，强化分类指导，确保活动不流于形式。要通过微信、网站等多种形式，积极做好“双述双评”活动宣传工作，动员全体党员共同参与，广大职工积极参加，保障党员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双述双评”活动结束后，各地各单位要对工作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并报市委组织部两新处。

市委组织部两新组织党建处

                          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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